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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判解  
 ............................................................................................................  

先確定具有「違法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再問

是否「原因自由」？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有關此項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不正確？ 

(A) 所謂「不罰」，係指無罪。 

(B) 「不罰」之依據係在於行為人欠缺思想能力。 

(C) 所謂「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乃欠缺刑法「規範責任論」所稱之「認識能

力」。 

(D) 所謂「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係指欠缺刑法「規範責任論」所稱之

「控制能力」。 

答案：B 
 

 

【裁判要旨】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

制責任能力之狀態，並在此一狀態下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刑法第19條

第3項並將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其類型可分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與

「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兩大類，再細分為本具有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

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而實行犯罪之情形，及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

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

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等。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於精神、心智狀態正

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符合

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而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

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苟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於飲酒、

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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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仍有刑法第19條

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均不適

用同條第1、2項減免其刑之規定，但不同類型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

仍有程度上之差異，仍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而有區分之實益。尤其是情節最重

大之罪（死刑），於卷內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之證據時，縱當事人

並未聲請調查，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有此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

現，亦應依職權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如屬同條

第3項之情形，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 

【爭點說明】 

一、確定不具有「違法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就不必也不得再進行「有責性」

的判斷 

「有責性」之判斷對象為具有「違法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行為人」，如

該行為人已阻卻違法，即不具有「違法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自非「適格」

的「有責性」判斷對象。 

二、「原因自由」乃涉及「以具有（完整的）責任能力論」的問題 

（一） 責任能力為有責性判斷中最優先判斷之問題，如行為人已欠缺責任能力，即

已確定不成立犯罪，即無須再續行「責任形式」之判斷。惟修正後刑法第19

條第3項是關於「責任能力」之規定，竟出現「責任形式」問題始會出現的

「故意」及「過失」。 

（二） 「原因自由行為」之判斷順序： 

1. 先確定有所具有「違法性」的「故意（過失）構成要件該當行為」。 

2. 確定行為人於「行為時」事實上欠缺抉擇放棄違法行為能力或抉擇放棄違

法行為能力顯著降低。 

3. 審查其所以發生「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若屬事前不能自

主，則行為人是「不自由」的，分別適用第19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若非事

前不能自主，則行為人是「自由」的，「視為」其於「行為時」具有抉擇

放棄違法行為能力，仍具有責性而犯罪。 

【相關法條】 

刑法第19條 


